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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版高专〔2020〕106号 

 

关于印发《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专用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为加强学校专用基金管理，经校长办公会审议、党委会审定通过，

现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专用基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专用基金管理办法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2020 年 12月 11日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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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专用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专用基金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及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用基金是指学校按照规定提取或设置的有专门用途的

资金。专用基金管理应当遵循先提后用、收支平衡、专款专用的原则，

支出不得超出基金规模。  

 第二章 专用基金的设置与管理  

第三条 根据相关规定及我校实际情况，设置学生奖助基金、职工

福利基金和其他基金。  

第四条 对需要新设立或根据相关政策要求设置的专用基金，应当

明确专用基金的使用方法、有相应的计提标准并符合专用基金管理规

定。  

第五条 对符合专用基金设立标准的，需向财务处提出申请，经财

务处审核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党委会审议通过后，纳入专用基金管

理，严格按照基金设定规定和相应标准计提专用基金金额，并设定项

目与会计科目，在相应科目中核算，做到专款专用。  

第六条 专用基金明确归口管理部门，部门负责人为经费负责人。  

第七条 基金归口管理部门和负责人要加强对专用基金支出的管

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和标准使用，不得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财务

处负责审核专用基金经费支出，对不符合支出范围或超标准支出的业

务，有权拒绝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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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财务处要加强对专用基金的日常管理，分析基金使用情况

与发展状况，对于长期挂账、资金规模严重萎缩现又无设置必要的，

与相应管理单位及负责人协商一致，经批准后核销不再使用。  

第三章 学生奖助基金  

第九条 学生奖助基金，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主要用于学校学生

学费减免、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专门用途的资

金。 

 第十条 学生奖助基金的计提标准。根据《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

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

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高校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

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4%-6%的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根据《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的通知》有关规

定，高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 10%经费用于学生资助工作。学校根据

以上规定计提每年度的学生奖助基金总金额并纳入学校年度预算。  

第十一条 学生奖助基金的预算安排与核算。在计提的学生奖助基

金总金额下，编制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的预算具体

金额，设置相应经费项目，在专用基金学生奖助基金下分奖学金、助

学金、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各明细科目分别核算。  

第十二条 学生奖助基金的使用与结转。经费归口管理部门要根据

学校奖助学金、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的相关规定，统筹安排使用好学

生奖助基金经费、惠及学生，支出不得超出基金规模。 

第四章 职工福利基金、福利费和其他基金 

第十九条 职工福利基金，即按照非财政拨款结余的一定比例以及

按照其他规定提取转入，用于本单位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集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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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等的资金。  

第二十条 福利费是指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和计提标准，在事业支

出中计提教职工、离退休人员的福利费。财务处设置教职工福利费、

离退休人员福利费等项目，并在福利费下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相

应的经费由归口部门管理使用并按照年度编制预算。  

第二十一条 其他基金是指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确需提取并设

置，符合专用基金管理原则的基金类型。其他基金包括以前年度结转

的留本基金、住房基金、修购基金，以及学校集体决策设立的食堂物

价平抑基金。财务处设置相应的项目和科目进行核算，经费负责人按

照基金的相关规定使用经费。  

 第五章 专用基金的绩效考核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专用基金经费使用纳入经费使用部门的绩效考核

范畴，年度财务绩效考核将注重专用基金的日常支出以及管理使用情

况的评价，加强资金使用规范和效益。  

第二十三条 财务处将对专用基金支出内容进行检查与指导，提出

意见；纪监审办公室依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督与检查，发现问题的将提

出意见并要求整改，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并及时做出整改。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 


